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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精神障礙者人口統
計與家庭組成概況

根據官方統計（內政部戶政司，

2025；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5a），

2025年第一季身心障礙者共有1,232,280

人，約占國內總人口5%，其中慢性精

神疾病之身心障礙手冊持有者達135,123

人，占全體身心障礙者人口10.97%。不

論障礙原因為何，身心障礙者皆可能由於

程度不等之身體機能損傷或心智功能障礙

等因素，無法完全發揮原有功能而需他人

協助，成為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所稱

的「身心失能者」。以精神障礙者為例，

長期罹患精神疾病如思覺失調症、失智症

等可能導致身心失調與日常生活功能受

損，在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干擾影響

下，精神障礙者甚至可能失去現實感與自

我感，並有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之行為

（廖淑惠、陸瑞玲，2024；蔡瑋情等人，

2023）。因此，在精神症狀活躍時，社區

精神障礙者特別需要家庭照顧者留意安全

與提供照顧，如有必要甚至需要協助其就

醫。即便精神症狀相對穩定，在精神疾病

長期影響下，精神障礙者在認知、行為與

職業能力上都可能已有退化之情形，不論

是否還合併生理疾病，其日常生活很可

能皆需仰賴他人協助或照顧（周淑華，

2022）。

另一方面，根據我國《長期照顧服務

法》，家庭照顧者係指「於家庭中對失能

者提供規律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相較歐美國家以個體為主之社會文化，臺

灣社會重視家庭親情與倫理，強調家人間

的支持與相互照顧，即便近年來因生育率

下降導致總人口數及平均家戶人口數持續

減少，國人對於家庭照顧功能與角色的期

待並未隨之降低（曾秀雲等人，2019）。

在當前時空社會背景下，可以推測個別

家庭照顧者的負擔與責任將相對增加。

我國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
支持政策之發展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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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1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結果顯示，84.88%的精神障礙者居住於

家宅，僅有15.03%安置於教養或養護機

構（衛生福利部，2023a），依此比例估

算，目前國內約有11萬4千名精神障礙者

於社區中生活。若加上憂鬱症、焦慮症、

失智症、自閉症等不列入舊制身心障礙慢

性精神病類別的其他精神疾病，2023年因

罹患各種精神疾病而前往門診、急診或住

院的精神疾病患者總數已高達3,143,771人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5b）。考量目

前國內家戶人口平均數僅有2.41人（內政

部戶政司，2025），可以想像精神障礙者

家中能夠互相支持與分擔照顧角色的家屬

將十分有限。

進一步以身心障礙等級分布來看，

目前總數超過13萬的精神障礙者中，輕

度者占29.68%，中度者有53.94%，持有

重度手冊者占13.21%，極重度為3.17%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5a）。再以障

礙發生年齡觀察，全國身心障礙者之障

礙發生年齡中位數為40歲，其中更以45

歲至未滿65歲者占24.62%最多。相較之

下，精神障礙者屬於早期致障之族群，其

中17.3%精神障礙者之障礙發生於0-18歲

間，34.7%精神障礙者於18-30歲間發生障

礙，28.3%精神障礙者之障礙發生於30-45

歲，16.7%發生於45-65歲間（衛生福利

部，2023a）。由此可見，至少有八成的

精神障礙者在45歲之前的成年期發生障

礙。在國人平均壽命已達80.77歲的情況

下，即便身心障礙者平均餘命相較一般人

口短少約八年（內政部，2025；陳政智，

2021），精神障礙者仍需長期與精神疾病

共存，同住家屬也必須長期承擔照顧責

任。尤其，當精神障礙者的障礙程度愈嚴

重，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負荷也將更高。

再以家庭組成成員分析，衛生福利

部（2023a）的調查結果顯示，46.11%的

精神障礙者未婚，僅有25.03%的精神障

礙者有配偶或同居者，離婚或分居者約

占20.15%，喪偶者約占8.71%；此外，

53.5%的精神障礙者並無生育子女，而有

生育子女之精神障礙者其平均子女數僅有

1.04人。綜上數據推測，精神障礙家庭照

顧者很可能以原生家庭成員為最大多數，

例如父母、手足。然而，當前臺灣正面對

高齡社會之浪潮，當精神障礙者老化時，

其父母與手足也將成為高齡人口，或已亡

故離世。從衛生福利部（2023a）的調查

結果即可發現，國內未滿65歲精神障礙

者之雙親，父親已亡故者高達57.52%，

也是占比最高的族群，其次則是75歲以

上組，人數占19.32%，再其次則是65-74

歲組，占比為12.47%；至於母親，同樣

為已亡故者人數最多，占34.74%，其次

也是75歲以上，占28.87%，再其次也是

65-74歲組，占比19.63%。從以上數據可

知，老老照顧很可能是許多精神障礙者家

庭當前的真實困境，且是年邁家庭成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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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提早老化的精神障礙者之艱難情況。

基於上述我國家庭型態變遷與精神障

礙者人口群變化之趨勢，本文之目的乃在

於檢視當前我國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支持

政策與服務提供之現況與困境，進而思考

未來政策改革與服務發展之可能方向。本

文以下首先將從需求評估的概念出發，檢

視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負荷、照顧

經驗、照顧挑戰，以認識家庭照顧者在支

持服務上的主觀需求。其次，本文將進行

現有服務資源盤點與問題分析，也就是探

討當前我國家庭照顧政策與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之執行現況，以及可能面臨的困境

與挑戰。從中，本文也將釐清政策實施與

服務提供之背景脈絡，並分別從法制、服

務與文化觀點等不同層面進行精神障礙者

家庭照顧議題之探討。期待透過本文之爬

梳與整理，能夠提供未來我國精神障礙家

庭照顧者政策制定與服務發展之參考。

貳、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的照
顧負荷、照顧經驗、照顧
挑戰與支持需求

如同國內外的諸多研究發現（洪

佳黛等人，2024；劉美桂等人，2023；

Fujihara et al., 2025; Cheng et al., 2022; 

Riffin et al., 2019），不論受照顧者是誰，

對於家屬來說，長期承擔家庭照顧工作與

角色責任都是一種身心負荷，長時間投入

照顧工作不僅將導致體力消耗，家人間的

照顧關係也特別需要情緒的投入；尤有甚

者，照顧者可能因為受照顧者的狀況或與

家庭內的衝突而出現憂鬱、焦慮、恐懼、

自責、失眠、飲食不正常等情緒失調與身

心壓力反應。此外，若家庭照顧者專注於

照顧工作還可能因而被迫改變原有生活型

態、失去既有人際社交關係與就業機會，

長期將導致個人生活品質下降、人際孤立

與收入短少等不利情況。綜上，不論國內

外，家庭照顧工作都是一種長期的身心負

荷與挑戰，並且對照顧者的身心健康、社

會、財務、生活品質等多方面產生不利的

影響。

歸納精神障礙者家屬提供的照顧

內容，大略包含三個面向（葉美娟，

2020）：（一）功能性的照顧，包括提供

生病家人日常生活方面的起居照顧，以及

陪同罹病家人就醫及注意服藥等疾病控制

相關事項，以維持家庭常態生活的平衡與

精神疾病的穩定；（二）情緒性的照顧，

基於罹病者的情緒敏感性、心理困擾及可

能的精神症狀干擾，家庭照顧者需要主動

關心罹病家人的情緒狀態，並提供適時的

心理支持與情緒安撫；（三）靈性的照

顧，家庭照顧者可能藉由宗教信仰的安慰

力量與靈性關懷，以減緩罹病家人的挫敗

感、無助感與孤單，幫助罹病者度過生命

難關。雖然以上內容看似與一般家庭照顧

者的照顧工作無太大差異，然而，照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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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障礙者之所以不同於照顧老人或其他身

心障礙者，差異之一是精神疾病可能引發

外界的歧視、訕笑與污名，使得家庭照

顧者容易隱瞞家人罹病的事實，因而造

成家庭的孤立無援（袁修文、古允文，

2023）。更重要的不同在於，精神疾病可

能反覆發作、控制不易，部分精神障礙者

可能受症狀干擾而出現混亂行為與極端情

緒波動，進而導致自身或家人身陷危險。

以澳洲的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研究發現為

例，家庭照顧者平均每週提供37.2小時的

照顧，其中花費時間最多的是在情緒支持

（emotional support），但由於精神疾病

的起伏不定，家庭照顧者必須額外投入

許多「待命」（on call）時間以因應精神

障礙者可能發生的緊急事件（Hielscher et 

al., 2019）。

就照顧工作的挑戰而言，精神障礙

者家庭可能面臨的困境包含：（一）家屬

因缺乏對精神科藥物特性與疾病之正確知

識，以致醫病關係緊張；（二）罹病家人

的問題行為或症狀干擾；（三）家屬的情

緒壓力沉重且影響生理健康；（四）家庭

溝通失衡或家人關係衝突；（五）照顧者

的生活負荷過重與對病人的後續安置感到

困擾；（六）家庭面臨經濟問題；（七）

家庭被迫面對社會孤立與烙印（李易蓁，

2020）。至於國外，精神障礙者家屬所表

達的照顧困難與服務需求也有許多相似

之處，包含：（一）缺乏針對家庭照顧

者的服務與支持，（二）照顧者需要更多

的喘息服務，（三）家庭照顧者不被了解

與認可，（四）財務困難與需要更多政府

經濟補助，（五）照顧者缺乏適合的就業

機會，（六）照顧者必須因應精神障礙者

的情況而不斷調整居住安排，（七）照顧

者身心健康失調，（八）照顧者覺得無望

與疲倦（Hielscher et al., 2019）。綜合上

述，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面臨的挑戰，除

了有一般家庭照顧者共通的身心負荷、家

庭關係衝突、經濟壓力與就業困難之外，

精神疾病特有的症狀變化與負面標籤，也

會是家庭照顧者需要面對與克服的難題。

從家庭生命週期觀點而言，精神障

礙者的家庭功能與樣貌必然隨著家內人口

變動、成員離家或老化而不斷改變，處於

不同週期的精神障礙者家庭各有不同之支

持需求。以出院返家的精神障礙者而言，

家人即必須根據其個別狀態思考如何規劃

與安排適當的家庭生活，以應對其返家後

可能的挑戰（李立聖，2024）。此外，

不同親屬關係的家庭照顧者也會有其特

殊需求。例如，「兒少照顧者」（young 

carers）因為從小負起照顧精神障礙父親

或母親的責任，以致於在成長過程中承受

多重社會剝奪，其需求也因不被看見而受

到忽略（袁修文、古允文，2023）。雖然

這群親職化（parentified）的兒少照顧者

可能從照顧工作中獲得心理成長與正向改

變（吳書昀、黃純滿，2022），但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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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也提醒，兒少照顧者仍需要外界

支持，包含透過疾病資訊與知識分享，以

協助其了解父母的精神疾病；兒少照顧者

也應被鼓勵訴說其家庭情況，以學習接受

父母生病的事實；在負擔照顧工作之餘，

這群兒少照顧者也需要擁有屬於自己的時

間，以滿足其兒少階段的成長與發展需求

（Dam & Hall, 2016）。對於年老的家庭

照顧者而言，在長期承擔精神障礙者照顧

責任的情況下，精障雙老照顧者可能需要

更多的社會福利與相關資源，例如：醫療

資源、工具性支持/照顧技巧指引、諮商

輔導及支持性團體等情感支持、經濟資源

補助、宗教師或靈性關懷服務、安養照顧

服務等項目（吳瑞鴻，2019）。

參、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支持
政策與服務提供

隨著已開發國家人口老化漸趨嚴重，

照顧者議題已被各國政府公認為是全球性

最重要的社會及經濟議題之一，並且積極

予以應對（張淑卿、陸子初，2019）。以

英國為例，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家

庭照顧者立法以保障其權益的國家，立法

的宗旨在於強調家庭照顧者與受照顧者

在法律上享有獲得支持的同等權利，因

此，在英國，家庭照顧者被視為服務對

象而非過往視為理所當然的照顧資源。

由各國重視家庭照顧者並提供支持的事

實亦可知，家庭照顧者若要能發揮照顧

者的角色功能，除了有賴身邊親友、同

事、社區鄰里等非正式資源外，政府單

位或專業組織更是重要的協助資源。一

般而言，家庭照顧者需要的社會支持可

分為三種類型（Kendra, 2023）：情感

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工具性支

持（instrumental support）、訊息性支持

（informational support）。家庭照顧者通

常可由身邊重要他人獲得情緒上的支持，

而專業人員可以提供的是資訊性支持，包

含相關建議、知識或資源以協助照顧者解

決問題，至於政府單位或社福機構通常提

供工具性支持，給予家庭照顧者財務或家

務上的協助。

在政策方面，根據國際照顧者

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Carer 

Organizations, 2021）報告，目前各國對

家庭照顧者提供的相關支持策略作法，包

含：（一）訂定照顧者專法或宣導以肯定

照顧者的重要角色；（二）提供財務支持

以減輕照顧者的財務負擔；（三）為照顧

者開創支持性就業與教育機會；（四）維

持照顧者的社會連結與提供喘息服務以確

保照顧者的健康與福祉；（五）提供資訊

與知識以增權照顧者；（六）制定創新的

政策與實務以滿足照顧者的需求。至於

我國，為因應人口老化與衍生之照顧需

求，政府於2007年起開始推動第一期長期

照顧10年計畫（長照1.0），但因成效不



社區發展季刊　192 期 59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王金永   我國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支持政策之發展與挑戰

佳、服務人數少，衛生福利部在2017年開

始執行第二期長期照顧10年計畫（長照

2.0），以擴大服務使用對象，包括65歲

以上失能老人、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不

分年齡的失能身心障礙者、50歲以上失智

患者、以及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的獨居老

人或衰弱老人等（鄧桂芬等人，2019）。

此外，為因應我國人口加速老化及失能人

口的持續增加，衛生福利部近期更規劃長

期照顧十年計畫3.0版，並預定於2026年

上路，其中更擬定包含家庭支持在內的八

大政策目標（衛生福利部，2025）。

在法規方面，我國目前至少有以下

四項法規範定家庭照顧者之相關支持措

施。首先，依據我國2015年三讀通過的

《長期照顧服務法》，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乃是長照服務的提供方式之一，包含定

點、到宅等不同之服務輸送，具體的服務

項目包含：（一）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

介；（二）長照知識、技能訓練；（三）

喘息服務；（四）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

轉介；（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

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其次，2022年

修法通過的《精神衛生法》也新增病人家

庭支持服務相關條文，包含明訂地方主管

機關應提供病人家屬心理衛生教育、情緒

支持、喘息服務、專線服務及其他支持性

服務。再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51條針對身心障礙者家庭亦有相關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

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務，以提高身心障

礙者家庭生活品質：（一）臨時及短期照

顧。（二）照顧者支持。（三）照顧者訓

練及研習。（四）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

其生活品質之服務。」最後，在《老人福

利法》中亦有明文規定，「為協助失能老

人之家庭照顧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下列服

務：（一）臨時或短期喘息照顧服務。

（二）照顧者訓練及研習。（三）照顧者

個人諮商及支援團體。（四）資訊提供及

協助照顧者獲得服務。（五）其他有助於

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

務。」

在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方面，回顧

國內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的誕生與發展，

始於民間單位「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

總會」於2000年自行開辦的電話諮詢服務

「家庭照顧者關懷諮詢專線」，隨後歷經

政府委辦、《長期照顧服務法》立法通過

等發展歷程，目前我國各地方政府均有設

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以提供家庭

照顧者法規所明定之各項支持服務（陳正

芬、方秀如，2024）。根據統計，截至

2023年底，全國已有123個長照家庭照顧

者支持服務據點，43個身障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據點（陳軒筠，2024）。另一方

面，雖然目前長照2.0已經將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列為服務項目之一，然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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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屬來說，實際上並未使

用或享有太多的長照服務，其主要原因在

於我國的《長期照顧服務法》並未針對精

神障礙者的需求特性有特別的設計，以致

於精神障礙者申請服務的評估結果不易獲

得通過，連帶使得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亦

難以獲得支持服務（李立聖，2024；張文

彬，2021）。實務界的經驗研究也指出，

依衛生福利部現行有關家庭照顧者的支持

服務相關規定，我國仍處於家庭主義的福

利意識形態，也就是期待精神障礙者的家

庭成員負起親屬照顧義務，家庭照顧者的

個人需要也因此被邊緣化而難以獲得所需

支持（莊凱傑，2022）。簡言之，對於精

神障礙者家庭而言，目前我國在社區支持

資源、家庭經濟補助或精神障礙者的社區

長期照顧等方面，服務的提供仍顯有不足

（李立聖，2024）。

為了提高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的

服務品質與服務效益，增強專業人員的工

作能力，並減少照顧者的壓力，衛生福利

部於2023年提出「長照與身障家照共融試

辦計畫」，鼓勵各地方政府自2024年起新

設立家照共融據點或升級原有家照據點的

服務內容，希望由單一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據點提供包含長期照顧服務對象、身心

障礙者和精神病人等多元的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衛生福利部，2023b）。以精神

障礙家庭照顧者為例，依據共融試辦計畫

之規定，乃由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根據「社

區精神病人收結案標準」，或者根據高負

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進行評估，經評估

為高負荷之家庭照顧者，即可轉介至前述

家照共融據點（陳軒筠，2024）。然而，

如本文所述，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面臨的

挑戰與困境具有特殊性，共融據點的服務

提供模式，是否確實能夠滿足精神障礙家

庭照顧者的支持服務需求，仍需要持續觀

察與評估。

對於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而言，除

了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在社區中，

公衛護理師、關懷訪視員及心衛社工是少

數與精神障礙者家庭互動密切的專業人

員，在目前社會安全網2.0強調以家庭為

中心的服務架構下，上述專業人員皆可服

務精神障礙者與其家庭照顧者。以關懷訪

視員為例，其提供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的

協助至少有以下三點（郭志鵬，2025）：

（一）提供情緒支持，同理家庭照顧者長

期陪伴精神障礙者的辛苦；（二）社區資

源連結，提供家庭所需醫療與社會福利資

源的相關資訊，（三）專業背景知識交

流，提供家屬有關精神疾病治療與復健之

相關衛生教育。然而，關懷服務員主要以

個別家庭介入的模式提供情緒支持、資源

轉介與諮詢服務，對於高負荷之家庭照顧

者，並無法因此而獲得必要的喘息，家庭

照顧者雖有機會透過轉介使用家照共融據

點之服務，但照顧者是否可能放下精神障

礙者而自行前往服務據點，以及共融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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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務內容是否可滿足其支持需求，

目前皆未有相關實務證據或研究發現可資

佐證。

從社會文化層面而言，由於精神疾

病的污名化，精神障礙家庭照顧者往往不

願意輕易揭露家人生病之事實，也因此國

內過去以來主要依賴關懷訪視員與公衛護

士、心衛社工等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的主動

式外展服務，深入各個不為人知的精神障

礙者家庭提供支持與資源。2022年《精神

衛生法》修法後雖新增病人家庭支持服務

相關條文，明訂地方主管機關應提供病人

家屬各項支持服務，然而，實際上究竟有

多少家庭照顧者使用喘息服務？在國人對

親情倫理的高度期待下，有多少家庭照顧

者能夠輕易放下角色的重擔而不感到擔

心？同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1條雖然已明文提及縣市政府應根據需求

評估結果，提供包含臨時及短期照顧等多

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以提高身心障礙

者之家庭生活品質，對於精神障礙家庭照

顧者而言，長期陪伴生病家人、習慣應對

精神症狀干擾時的家庭生活情境下，家庭

照顧者與受照顧精神障礙者之間已形成緊

密的生命共同體關係，國家若無更具體與

貼近需求的家庭支持政策以鼓勵家庭照顧

者使用支持服務，並且重視與減輕家庭照

顧者的身心健康問題（葉美娟，2020），

空有法令上的文字規定，恐怕仍無法真正

降低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負荷。

肆、結語

近年來隨著我國精神醫療社區化發

展，政府不僅透過《精神衛生法》宣示對

精神障礙者權益的保障，也藉由社區復健

資源的持續布建，支持並協助精神障礙者

於社區平等生活。當更多精神障礙者於社

區生活時，也連帶影響精神障礙者家屬的

生活。在精神疾病長期影響下，精神障礙

者即便精神症狀相對穩定，在日常生活與

自我照顧能力上可能皆已退化，因此，除

了接受社區精神復健，精神障礙者居家日

常生活很可能仍需仰賴家庭照顧者之協

助。目前國內總人口及平均家戶人口數仍

在持續減少，對於精神障礙者家屬來說，

從家人與親友等非正式系統獲得之支持與

資源將更為不足。國內外文獻不約而同指

出，家庭照顧工作是一種長期的身心負荷

與挑戰，並且對照顧者的身心健康、社

會、財務、生活品質等多方面產生不利的

影響。依據衛生福利部（2023a）的調查

推測，國內目前許多精神障礙者家庭可能

出現由年邁家庭成員照顧提早老化的精神

障礙者之艱難情況。為了協助精神障礙者

持續穩定生活於社區，並協助精神障礙者

家屬勝任家庭照顧者角色，政府的積極介

入刻不容緩。

在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照顧者議題

已被各國政府公認為是最重要的社會及經

濟議題之一，並且積極制定政策與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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